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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教育評議會長期關注新高中校本評核(SBA)問題，早於 2006年進行大型調

查，向當局推出一系列建議，促使考評局暫緩中、英科在 2009及 2010年的校本

評核，只以校本自決形式進行。其後分別於 2008及 2011年共三次進行調查，再

次提出校本自決參與考試的建議。並於今年 6月直接與考評局主席及秘書見面，

申明意見。 

本月 14日，考評局公佈會精簡 15個科目的 SBA，並為此舉行諮詢會，於明年 2

月落實，改變只涉及 2014年參加考試的學生(即今年中四學生)。對考評局終於

回應學界訴求，就 SBA內容作出微調，表示歡迎。 

然而，個別科目的改變並不足夠，本會根據 2010年會考及高考校本評核的要求，

建議作出調整，並徵詢各任教同工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二)分析: 

(1) 共有超過 600名各科任教師回應。 

(2) 絕大部份教師(由 83.3%至 95.8%)贊成本會的進一步簡化校本評核的要求。(見

附件)而部份反對的老師其實是想進一步簡化，甚至取消 SBA。 

(3) 其中三個核心科目，92.7%中文科老師贊同只交任何作業分一次，而不必再細

分為閱讀報告及習作分。90.4%英文老師贊同只交小組及個人分一次，而

83.7%通識科老師贊同在獨立專題探究中只交題目分及報告分，而不必交過

分、題目分、報告分(2次)。 

(4) 在三個理科(生物、化學、物理)中，絶大部分(由 88.6%至 95.8%)老師同意只

交任何實驗分一次便足夠，毋須交兩次。 

(5) 在中史、歷史科中，超過九成教師同意只交任何一次作業分。 

(6) 在未實施 SBA的經濟、地理及企會財(BAFS)三科中，九成教師贊用只交一次

分(分別為評議分、考察報告分或文字記錄分)。 

(7) 在開放問題部份，收到近百位老師回應，總括而言，不少呼聲是要求取消

SBA，尤其是未實施 SBA的科目(見附件二)。 

 

(三)建議: 

(1) 新的 SBA措施有進一步簡化的空間，考評局可參考本調查結果進行。 

(2) 經修訂的進一步簡化措施應提早一年(即 2013年)落實，讓今年中五學生負擔

減輕。事實上，大部份科目的中五 SBA仍未完成，而中六 SBA更未開展。 

(3) 在首屆文憑試(2012年)完成後，當局承諾進行全面檢討。在本港教學文化及

實踐中，SBA根本未有「一刀切」全面實施的條件。 



本會重申一貫的主張━中學以「校本自決」方式參與。 

(4) 本會呼籲各科主任及任教老師於現在進行的考評局諮詢會上反映意見; 同

時，考評局不應再漠視廣大教育同工意見，立即改善 SBA措施。 

 

(此件交: 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女士 

        考評局主任吳克儉先生 

        考評局秘書長唐劍時先生 ) 


